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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15 证券简称：陕西黑猫 公告编号：2020-026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购黄河矿业所持建新煤化 4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收购陕西黄河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黄河矿业”）所持陕西建新煤化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建新煤化”）49%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股权

转让价款确定以建新煤化 49%股权对应的经评估的股东权益价值

190,283.43 万元减去建新煤化 49%股权对应的 2019 年度分红金额为本次

股权转让作价。建新煤化 49%股权所得分红，2017 年度为 28,420 万元，

2018 年度为 31,850 万元，2019 年度具体金额以建新煤化有权决策机构审

议后为准）。 

 公司将以自有、自筹资金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公司 2019 年度月均收入约

7.8 亿元，同时公司已与金融机构洽商以交割后的标的股权质押融资 9 亿

元，估算公司资产负债率预计将从 2019 年底的 49.9%增加到约 50.53%，

对公司的现金流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本次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同本次的交易对方黄河矿业及其控制的子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不存

在其他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本次收购事项涉及的矿业权为建新煤化合法取得并持有，权属清晰，不存

在查封、冻结、诉讼等权利限制或权利争议的情形。公司收购建新煤化

49%股权，相关矿权仍在建新煤化名下，不涉及矿业权权属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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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标的黄河矿业所持建新煤化 49%股权目前已质押，质押到期日为

2020 年 7 月 12 日。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草案）的约定，黄河矿业完

成相关解质手续后协议方生效，协议生效后 20 日内，公司向黄河矿业支

付 51%股权转让价款，剩余股权转让价款自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后六个

月内付清。因此，公司是在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再有限制股权转让的情

形存在的前提下进行相关股权转让流程，公司认为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风

险。  

 建新煤化的资产评估报告是本次交易定价的主要参考因素。如评估基准日

后的市场行情、行业政策、资产状况等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导致标的公司

估值与日后实际情况不符。标的公司目前主要从事煤炭开采、经营、加工

及销售等业务，建新煤化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分别实现净

利润 64,253.65 万元、71,510.77 万元、70,320.83 万元，未来煤炭行业及市

场价格的波动，可能导致标的公司盈利水平有所波动。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背景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煤焦化及相应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属国民经济基础行

业。公司以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产业链为生产模式，主要产品包括焦炭、甲

醇、LNG、合成氨、1,4-丁二醇等。 

为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水平、优化产品生产效率，2019 年度，公司启动了多

项技改项目及并对甲醇分厂进行了停产检修，受此影响，2019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

润 6,861.99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00.20 万

元。同时，2020 年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复工复产日期延后，虽然

截止目前公司已全面复工，业绩已好转，但 2020 年一季度业绩仍受到一定影响。

基于此，在主业稳健发展的基础上，公司同时注入优质资产，进一步提高公司的

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进而

更好的回报股东。 

本次交易收购资产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储量、优质的动力煤产品质量、先进

的工艺和技术水平，拥有较强的盈利能力。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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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煤化分别实现净利润 64,253.65 万元、71,510.77 万元、70,320.83 万元。通过本

次交易，能够实现公司对优质资源的整合，享受较为丰厚投资收益，增加公司现

金流。 

（二）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拟收购黄河矿业所持建新煤化 49%股权，并聘请具有资产评估、矿业权

评估等相关业务资格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水致远”）对本

次交易涉及的建新煤化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根据中水致远出具的《陕

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陕西建新煤化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涉及的陕西建新

煤化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

[2020] 第 010072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建新煤

化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88,333.53 万元人民币，建新煤化 2019 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为 194,332.40 万元，增值率为 99.83%。黄河矿业所持建新煤化 49%股权对应

的股东权益价值为 190,283.43 万元。 

经双方协商一致，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确定为建新煤化 49%股权对应的经评估

的股东权益价值 190,283.43 万元减去建新煤化 49%股权对应的 2019 年度分红金额

为本次股权转让作价。公司已与黄河矿业就本次交易商定了《股权转让协议》（草

案）。 

（三）交易决策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联董事、监事已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于宗振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对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投反

对票，反对理由主要是，公司最近一期经营表现不佳，在现金流相对紧张的情况

下仍出资收购建新煤化股权不利于改善上市公司现金流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转让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认为中水致

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00 年 10 月依法成立，并已取得从事证券、期货相关评估

业务和探矿权采矿权评估的资格证书。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整体的发展战略，遵循

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市场规则，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无不利影响。本次关联交易金额



 

- 4 - 

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根据相关

规定，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

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即本次交易出让方）情况介绍 

1、黄河矿业基本工商信息 

名称 陕西黄河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5817941425361 

登记机关 韩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陕西省韩城市新城区金塔路与盘河路什字东南角 

法定代表人 李保平 

注册资本 拾捌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7 年 3 月 21 日 

经营范围 

原煤开采（仅供分支经营）、洗精煤生产、原煤、精煤、

矿用物资、摩托车及配件经销、矿井建设、固体废物制

砖及销售、农副产品收购、进出口贸易业务、场地房屋

租赁、电力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黄河矿业母公司为韩城四平旭升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李保平。 

黄河矿业持有公司股份 709,252,631 股，占公司总股本 1,629,789,473 股的

43.52%，系公司控股股东，黄河矿业董事长李保平同时任职上市公司董事长，本

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黄河矿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 3月 31日/2020 年 1-3

月（未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已审计） 

资产总额 27,421,800,195.53  27,855,796,478.84  

负债总额  16,859,451,711.96   17,260,832,471.02  

净资产 10,562,348,483.57  10,594,964,007.82  

营业收入 2,151,257,801.61  14,064,713,67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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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33,210,329.59  172,410,128.41  

3、黄河矿业所持建新煤化 49%股权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黄河矿业所持建新煤化 49%股权所得现金分红金额：2017 年为 28,420 万元，

2018 年为 31,850 万元。建新煤化尚未进行 2019 年现金分红事宜。公司与黄河矿

业一致同意，本次交易目标股权对应的 2019 年现金分红权益由黄河矿业享有。 

4、黄河矿业履约能力分析说明 

经调查，黄河矿业所持建新煤化 49%股权于 2017 年 7 月 6 日出质，质权人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质押到期日为 2020 年 7 月 12 日。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草案）的约定，黄河矿业完成相关解质手续后协议方生效，

协议生效后 20 日内，公司向黄河矿业支付 51%股权转让价款，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自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后六个月内付清。黄河矿业以所持建新煤化 49%股权质

押融资金额仅 1 亿多元，黄河矿业有充足财力偿还相关借款以解除其持有的建新

矿业质押事项，因此，公司是在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再有限制股权转让的情形

存在的前提下进行相关股权转让流程，公司认为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风险。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陕西建新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49%股权。 

2、建新煤化基本工商信息 

名称 陕西建新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000671505667P 

登记机关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腰坪乡新村 

法定代表人 郭风景 

注册资本 捌亿柒仟伍佰贰拾贰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8 年 01 月 31 日 

营业期限 2008 年 01 月 31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煤炭开采、自产煤销售；洗精煤生产；煤矿设备的销售、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建新煤化成立于 2008 年 1 月，属煤炭采掘业，主要从事煤炭开采、销售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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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煤炭产品主要用于电力、化工及冶金等行业。 

3、建新煤化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陕西建新煤化有限责任

公司审计报告》（希会审字（2020）第 1257 号）及建新煤化 2020 年一季度财务报

表，建新煤化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 3月 31日/2020 年 1-3

月（未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已审计） 

资产总额 2,859,409,725.67  2,905,312,538.38 

负债总额 812,950,407.81 961,988,549.44 

净资产 2,046,459,317.86 1,943,323,988.94 

营业收入 81,688,977.90 1,847,125,128.65 

净利润 31,755,307.55 703,208,320.25 

黄河矿业所持建新煤化 49%股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价值为

952,228,754.58 元，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账面价值为 1,002,765,065.75

元。 

4、建新煤化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建新煤化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44,636 51% 

陕西黄河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2,886 49% 

合  计 87,522 100% 

本次交易完成后，建新煤化股权结构将如下： 

股  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44,636 51%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42,886 49% 

合  计 87,522 100%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建新煤化 51%股权，其已书面说明放弃其依法享

有的优先购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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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新煤化主要资产情况 

根据《评估报告》所载，建新煤化主要无形资产包括 3 宗土地使用权、2 项占

用林地使用权、1 项采矿权、6 项办公生产专用软件系统及无账面记录的 2 项实用

新型专利技术及 2 项商标权。 

（1）土地使用权基本情况 

土地使用权共涉及 3 宗地、2 项林地占用，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土地权证编号 

土地 

位置 

土地

用途 

取得 

日期 

开发

程度 
面积(m

2
) 

原始入账 

价值 
账面价值 

1 黄国用(2011)第 5号 黄陵

县腰

坪乡

新村 

工业 
2011/ 

3/8 

五通

一平 

38,233.00 

 1,481.29   1,248.73  2 黄国用(2011)第 6号 155,019.20 

3 黄国用(2011)第 7号 6,669.20 

合   计    199,921.40  1,481.29   1,248.73  

以上证载权利人为陕西建新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金额:人民币元 

序

号 
宗地名称 土地位置 

使用 

年限 
面积(m

2
) 

原始入账 

价值 
账面价值 

1 
林地占用\ 

排矸场 

黄陵县腰坪乡 

新村闫庄 
长期 49,200.25 3,320,849.76 2,822,722.26 

2 
林地占用\排

矸场（三官庙） 

黄陵县腰坪乡 

新村三官庙 
长期 39,466.00 1,396,619.40 1,245,318.90 

合计 88,666.25 4,717,469.16 4,068,041.16 

（2）采矿权基本情况 

截至评估日，根据相关行政审批文件，建新煤化矿业权基本情况如下： 

采矿许可证编号 C6100002011111120123112 

矿山名称 陕西建新煤化有限责任公司建新煤矿 

地址 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 

经济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开采矿种 煤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 400 万吨/年 

矿区面积 41.9796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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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深度 由 1600 米至 750 米标高；共有 12 个拐点圈定 

取得时间 2011 年 11 月 16 日 

剩余期限 15.89 年 

账面价值 29,860.28 万元 

建新煤化矿区位于陕西省黄陵县腰坪乡建庄矿区南部，至黄陵县约 66 公里；

井田东西约 10.5 公里，南北约 6.0 公里，面积约为 41.98 平方公里；地质储量 2.1

亿吨，可采储量 1.3 亿吨；设计能力 400 万吨/年，配套建设相应规模的选煤厂。

建新井田煤炭储量丰富，煤质优良。矿井地质构造简单，煤层平缓，便于开采，

煤种为长焰煤，主采煤层为 4-2 煤。全井田划分为 6 个盘区，布置一个综采工作面；

采用中央分列抽出式通风系统，主斜、副斜井进风，回风立井回风；矿井主提升

采用钢丝绳芯胶带输送机，辅助运输采用φ 3.5 绞车和胶轮车运输。 

截至公告披露日，建新煤矿 2019 年储量年报尚未正式出版。评估机构根据建

新煤化提供的《勘探地质报告》、《2018 年储量年报》，对建新煤化矿区 2019 年底

矿井保有资源储量进行了核算并得出结论，截止 2019 年底矿井保有资源储量

18,191.00 万吨。 

2003 年，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经评估后核定黄陵县建庄井田南区（即建庄矿区

南部）煤炭资源探矿权价款 2,343.06 万元。建新煤化已缴纳探矿权价款，无需再

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 

（3）专利权、商标权基本情况 

专利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实用新型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专利授权日 

1 一种煤矿地面煤仓智能汽车装车装置 201920530066X 2019/4/18 2020/2/7 

2 应急报警装置 2019205308939 2019/4/18 2019/12/13 

商标权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商标图形 商标名称 商标国际分类 商标注册证号 商标取得日 

1 
 

建心 第 04 类-燃料油脂 19398365 2017/5/7 

2 
 

图形 第 04 类-燃料油脂 19398305 2016/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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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专利及商标均为建新煤化原始取得，对外无任何转让及许可使用情况，

也没有质押及其他担保情况。 

6、矿业权权属状况 

截止披露日，建新煤化拥有的矿业权权属清晰无争议，不存在抵押、质押及

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

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公司收购黄河矿业所持建新煤化 49%股权后，矿

业权仍属建新煤化所有，不涉及矿业权权属转移。 

（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同主体：甲方：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陕西黄河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价格：股权转让价款确定以建新煤化 49%股权对应的经评估的股东权益

价值 190,283.43 万元减去建新煤化 49%股权对应的 2019 年度分红金额为本次股权

转让作价。 

支付方式：自有、自筹资金支付。 

支付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20 日内，公司向黄河矿业支付本次交易作价对

应的 51%股权转让价款。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公司在建新煤化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

记之日起六个月内付清。 

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鉴于黄河矿业于 2017 年 7 月 6 日将所持目标股权出质

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质押期间为 2017 年 7 月 6 日至

2020 年 7 月 12 日。双方同意，黄河矿业应在股权解除质押登记之日起 20 日内，

促使建新煤化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合同的生效条件：1、本次股权转让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2、本次股权转让

经黄河矿业内部有权决策机构批准；3、黄河矿业完成交易标的股权解除质押登记

手续。 

违约责任： 

甲方同意，如甲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

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导致依据证监会、交

易所等相关主管部门的法律法规之规定、监管意见之要求对乙方作为上市公司带

来风险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承担违约责任或拒绝受让目标股权，返还乙方已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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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及按银行同期利率应得的利息。并自甲方出现违约行为之日起，

每逾期一日履行，按照股权转让价款的 1‰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四）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1、本次交易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水致远出具的《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陕西建新煤化有限

责任公司股权涉及的陕西建新煤化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0] 第 010072 号），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

础法两种评估方法，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的测算结果。经评估，于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建新煤化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388,333.53 万元人民币，金

额大写：人民币叁拾捌亿捌仟叁佰叁拾叁万伍仟叁佰元整。与账面净资产

194,332.40 万元相比评估增值 194,001.13 万元，增值率 99.83%。 

2、评估方法 

（1）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本项目的评估目的，评估范围涉及企业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根据《资产

评估基本准则》和《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等有关资产评估准则规定，

资产评估的基本评估方法可以选择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资产基础法）。结合

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本项目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

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 

资产基础法是以企业在评估基准日客观存在的资产和负债为基础逐一进行评

估取值后得出的评估结果。相对于收益法而言，资产基础法评价企业价值的角度

和途径是间接的，不能全面的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及风险。 

收益法是立足于判断资产获利能力的角度，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

折现，以评价评估对象的价值，体现收益预测的思路。本次评估目的是为陕西黑

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陕西建新煤化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之经济行为提供价值

参考依据，考虑到被评估企业历史年度经营收益数据可供参考，建新煤化对于本

单位未来的经营提供了详细的预测数据及相应的支撑材料，故在未来年度其收益

与风险可以可靠地估计。对于被评估企业所处的资源采掘行业而言，在资源储量、

服务年限、产品价格、成本费用结构、投资规模等要素能够较合理确定的前提下，

收益法评估结果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被评估企业的价值。相比较而言，收益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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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论具有更好的可靠性和说服力。 

综上所述，评估机构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更为合理和可靠，更能客观反映

评估对象的市场价值，因此评估报告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2）测算结果及分析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建新煤化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290,531.25 万元，评估价值

为 492,118.79 万元，增值额为 201,587.54 万元，增值率为 69.39%；总负债账面价

值为 96,198.85万元，评估价值为 96,040.27万元，减值额 158.59万元，减值率 0.16%；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94,332.40 万元，评估价值为 396,078.52 万元，增值额为

201,746.12 万元，增值率为 103.81%。 

经评估，于评估基准日，用收益法评估的建新煤化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88,333.53 万元人民币，与账面净资产 194,332.40 万元相比评估增值 194,001.13 万

元，增值率 99.83%。 

主要增值资产如下：                                   单位：元 

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 

无形资产-采矿权 298,602,842.10 2,024,752,191.32 1,726,149,349.22 578.08 

无形资产（土地）-工业

广场、风井场、生活区 
12,487,322.91 27451200.00 14,963,877.09 119.83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248,575,912.72 305,359,500.00 56,783,587.28 22.84 

固定资产-构筑物及其

他辅助设施 
215,968,362.58 265,656,300.00 49,687,937.42 23.01 

固定资产-井巷工程 254,347,865.82 337,405,000.00 83,057,134.18 32.65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732,004,264.81 810,503,407.65 78,499,142.84 10.72 

注：建新煤化于 2008 年取得采矿权时市场价格较低，本次评估时采矿权市场价

格较最初取得时价值大幅增加。 

（五）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为公司收购黄河矿业所持建新煤化 49%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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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煤化作为独立法人仍继续存续，其债权债务不发生转移，其与员工的劳动关系

也继续存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三、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截至评估基准日，建新煤化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88,333.53 万元人民币， 

黄河矿业所持建新煤化 49%股权对应的股东权益价值为 190,283.43 万元。经双方

协商一致，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确定为建新煤化 49%股权对应的经评估的股东权益

价值 190,283.43 万元减去建新煤化 49%股权对应的 2019 年度分红金额为本次股权

转让作价。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进行测算。收益法立足于判断资产获利能力的角度，在

资源储量、服务年限、产品价格、成本费用结构、投资规模等要素能够较合理确

定的前提下，评估结果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被评估企业的价值。建新煤化 2008 年

年初获批投产运营，至今已十年有余。十多年来，煤炭价格日趋增长，土地价值

不断攀升，因此，以煤炭和土地使用权作为主要资产的建新煤化，其整体价值得

以上升。此次交易公司以现阶段建新煤化经评估的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定价

依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以自有、自筹资金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公司 2019 年度月均收入约 7.8

亿元，同时公司已与金融机构洽商以交割后的标的股权质押融资 9 亿元，估算公

司资产负债率预计将从 2019 年底的 49.9%增加到约 50.53%，对公司的现金流不会

造成重大影响。 

建新煤化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储量、优质的煤炭产品质量、领先的工艺和技

术水平。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在专注焦化主营业务的同时，获得上游优质煤炭企

业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实现公司经营业绩从焦化行业扩展到煤焦行业联动，分

散公司行业经营风险。 

同时，建新煤化拥有较强的盈利能力。通过本次交易，能够实现公司对优质

资源的整合，公司预计能够从建新煤化获得较为丰厚的投资收益，从而有利于提

升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公司每年可获得

一定的现金分红，增加公司现金流。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 13 - 

 

特此公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3 日 

 

 


